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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[bookmark: OLE_LINK2]响应单位：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分细则
	分值
	得分

	1
	项目报价
	价格评分：价格得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/供应商报价）×价格评分。
	10分
	

	2
	项目业绩
	供应商2020年以来承办公办场馆园区类、场馆类VR项目（或多媒体互动应用类项目）的业绩情况，每份业绩得2分，满分10分。
（注：响应文件需提供委托合同/协议书复印件，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未提供或所提供资料模糊不清的不得分。）
	10分
	

	3
	项目总体服务方案
	对供应商提供的工作方案、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进行评审。
（一）项目总体技术方案(20分)
（1）对本项目提出的项目方案服务定位准确，优于项目需求；工作方案全面扎实，完全符合项目要求，能够高效顺利完成本项目；提出的工作流程、技术方法科学合理，专业规范，针对性强，具有很好的可行性，得20分；
（2）对本项目提出的项目方案服务定位较准确，并完全满足项目需求；工作方案较为全面，较好地符合了项目要求，能够较好地完成本项目；提出的工作流程、技术方法较为科学合理，比较专业规范，具备较好的可行性，得15分；
（3）对本项目提出的项目方案服务定位基本准确，并部分满足项目需求；工作方案涉及项目的主要方面，基本符合项目要求；提出的工作流程、技术方法科学合理性一般，可行性一般，得10分；
（4）对本项目提出的项目方案服务定位不准确，并无法满足项目需求；工作方案不完整，不符合项目要求，实施后较难达到项目需求；提出的工作流程、方法和手段科学合理性较差，可行性较差，得5分；
（5）未对该项进行描述的，得0分。
（二）拍摄镜头效果与技术指标（10分）
对本次拍摄采集的任务清单、采集类型及技术指标要求进行细化，镜头传感器像素≥3000万像素的，动态范围≥13EV（ISO100基准）的，得10分；未达到标准的，得0分。
（三）内容制作、软件平台与系统集成能力（10分）
对本项目所需VR内容制作、软件交互设计及系统集成能力进行阐述，图像拼接输出分辨率≥10000×5000像素（10K）的，得10分；未达到标准的，得0分。
（四）技术能力（10分）
对本项目线上展厅制作过程中采用全景漫游（720°）技术，满足此项技术需求，得10分；未满足得0分。
（五）高清特写展现和能力指标（10分）
重点文物（如烈士遗物）、展柜细节、大型浮雕墙局部进行特写展现，交付格式达到4K以上标准的，得10分，未满足得0分。
	60分
	

	4
	质量保证措施
	对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进行评审。
（1）质量保证措施非常合理、质量问题解决方案非常及时，得20分；
（2）质量保证措施合理、质量问题解决方案及时，得10分；
（3）质量保证措施基本合理、质量问题解决方案基本及时，得5分；
（4）质量保证措施不合理、质量问题解决方案不及时，得1分；
（5）未对该项进行描述的，得0分。
	20分
	

	合计
	100分
	





